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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禮》各禮典之主要禮意與

執禮時之三項基本禮意

葉國良

摇摇【摘摇要】《 儀禮》十七篇，包括十四種禮典，即士冠禮、士

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聘 禮、公 食

大夫禮、覲禮各一篇、喪禮三篇（ 士喪、既夕、喪服）、士虞禮一

篇、士祭祖禮一篇（ 特牲饋食禮）、大夫祭祖禮二篇（ 少牢饋食

禮、有司徹）。以上各禮典之遂行，均有其主要禮意欲表達，譬

如“ 祭主敬，喪主哀”之類。此外，各禮典之諸多儀節在具體執

行時亦有共通之基本禮意，筆者以爲可以歸納爲恭敬、肅靜、潔

淨三項。通過此三項基本禮意之支撑，各禮典之主要禮意方能

顯現。

【關鍵詞】《儀禮》摇禮典摇儀節摇主要禮意摇基本禮意

一、前摇摇言

《儀禮》十七篇，包括十四種禮典，即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

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各一篇、喪禮三篇（士喪、

既夕、喪服）、士虞禮一篇、士祭祖禮一篇（ 特牲饋食禮）、大夫祭祖禮二篇

（少牢饋食禮、有司徹）。以上各禮典之遂行，均有其主要禮意欲表達，譬如

“祭主敬，喪主哀”之類。

此外，各禮典之諸多儀節在具體執行時亦有共通之基本禮意，筆者以

爲可以歸納爲恭敬、肅靜、潔淨三項。通過此三項基本禮意之支撑，各禮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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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要禮意方能顯現。

下文將先陳述各禮典的主要禮意，之後分别闡述具體執行時共通的三

項基本禮意，以襯托出禮的社會功能與價值。

二、《儀禮》各禮典之主要禮意

《儀禮》十四種禮典，架構出周代貴族之家庭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

與感情發抒之樣貌，乃了解當時文化之重要文獻。各禮典均有其欲顯現之

主要禮意，以下依序論述。

士冠禮屬嘉禮，《 士冠禮》叙述士人在父執輩與家人之關注下舉行冠

禮之過程。其冠於阼、三加、取字、以成人之禮見母、見兄弟、見鄉大夫、

見鄉先生、見君等安排之目的，《 禮記·冠義》稱：“ 責成人禮焉者，將責

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 之 禮 行 焉。”易 言 之，行 冠 禮 之 主 要

禮意，乃要求冠者體悟自身對於家庭、社會、邦國之各種責任，且須依禮

而行。

士昏禮亦屬嘉禮，《士昏禮》主要叙述兩姓透過納采、問名、納吉、納徵、

請期、親迎之過程締結婚姻關係。其目的，《禮記·昏義》稱：“昏禮者，將合

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易言之，行昏禮以締結兩家之姻

親關係，其主要禮意乃爲祭祀祖先及繁衍子孫。

士相見禮屬賓禮，《士相見禮》雖亦述及大夫與庶人之相見禮儀，但主

要在叙述士人執摯與人締結正式往來關係之禮，易言之，以摯之象徵意義

正式向對方表示締結關係之誠意。

鄉飲酒禮以下四種禮典均屬嘉禮。鄭玄《三禮目録》稱《鄉飲酒禮》叙

述：“諸侯鄉之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

其儀節安排之目的，《禮記·鄉飲酒義》稱：“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

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易言之，舉行鄉飲

酒禮之主要禮意，在藉行飲酒禮之機會，考察賢者、能者是否確實符合“ 五

行”之要求。另據《鄉飲酒禮》賈疏、《 鄉飲酒義》孔疏，除鄭玄所稱諸侯鄉

之大夫三年大比所舉行者外，尚有黨正飲酒、州長習射、鄉大夫士飲國中賢

者三種情況亦得舉行鄉飲酒禮，而其考察之標準，當與《 鄉飲酒義》之“ 五

行”無異。

·圆· 摇經學的傳承與開拓（嶺南學報摇復刊第三輯）



鄉射禮，鄭玄《三禮目録》稱《鄉射禮》叙述：“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

於州序之禮。”其禮意詳見下述大射儀，兹不贅。

燕禮，鄭玄《 三禮目録》稱《 燕禮》爲：“ 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

功，與群臣燕飲以樂之。”其説似指犒勞、同樂之意，然而《 禮記·燕義》稱

其儀節安排之目的爲：“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

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 禮 也。⋯⋯ 故 曰：燕 禮

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易言之，不 論 無 事 同 樂，或 爲 犒 勞 有 功 之 臣，

舉行燕禮之主要禮意，在藉較輕鬆之氣氛，再度確認君臣各自之責任與

義務。

大射儀，鄭玄《三禮目録》稱《大射儀》爲：“ 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

之事，與其群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易

言之，諸侯藉大射挑選人才參加祭祀，而在當時社會，得參加祭祀幾等於得

參與邦國大事。《禮記·射義》者，清人孫希旦《禮記集解》稱：“此篇釋《儀

禮·大射儀》之義也。”大射之目的，《射義》稱：“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

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

德行矣。”這裏的“德行”，包含好幾種内涵，大約即《周禮·地官·鄉大夫之

職》所述考核賢能之項目：“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

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按《射義》又言：“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

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

之序也。”足見舉行飲酒禮與射禮，不論鄉飲、鄉射，或爲燕禮、大射，其主要

禮意都在觀德行、講道義。

聘禮以下三種禮典屬賓禮。鄭玄《三禮目録》稱《 聘禮》爲：“ 諸侯相於

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易言之，聘禮之主要禮意，在維護

兩國邦交之和睦。

公食大夫禮，鄭玄《 三禮目録》稱《 公食大夫禮》爲：“ 主國君以禮食小

聘大夫之禮。”即上段引鄭玄語所謂：“ 小聘，使大夫。”易言之，公食大夫禮

與聘禮主要禮意相同，僅規格較低而已。

覲禮，鄭玄《三禮目録》稱《 覲禮》爲：“ 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

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孟子·梁惠王下》曰：“諸侯朝於天子曰

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既是述職，因而覲禮有諸侯奠命圭、

·猿·《儀禮》各禮典之主要禮意與執禮時之三項基本禮意摇



出門右袒待命之儀節。易言之，覲禮之主要禮意，乃諸侯向天子表示效忠、

天子考核諸侯有否失職。

《 喪服》以下四篇屬凶禮。《 喪服》、《 士喪禮》、《 既夕禮》，述士人喪

葬之禮。鄭玄《 三禮目録》稱《 喪服》内容爲：“ 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

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

於彼焉，己亡之耳。”易言之，喪禮之過程，乃親屬以喪服輕重、年月久暫、

親疏之等、隆殺之别對亡者表達哀悼之情。《 士喪禮》，鄭玄《 三禮目録》

稱：“ 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 既夕禮》，鄭玄云：“《 士喪禮》

之下篇也。”此兩 篇 詳 述 喪 葬 之 各 儀 節。《 論 語 · 八 佾》，林 放 問 禮 之

本，子曰：“ 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禮記·

少儀》曰：“ 喪事主哀。”足見喪禮之全部過程以表達哀戚之情爲主要禮

意。關於士虞禮，鄭玄《 三禮目録》稱《 士虞禮》爲：“ 虞，安也。士既葬

父母，迎精而反，日中祭之於殯宫以安之。虞於五禮屬凶。”精即魂，安

葬當日及後數日内連續舉行三虞祭以安父或母之魂。虞禮既屬凶禮，

猶主哀。

《特牲饋食禮》以下三篇屬吉禮，述祭祖之事。鄭玄《 三禮目録》稱《 特

牲饋食禮》爲：“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祭祖禰，非天子之士。”又稱《 少

牢饋食禮》爲：“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稱《有司

徹》爲：“《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

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 論語·八佾》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

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謂祭神則心存恭敬也。《禮記·少儀》曰：“祭祀主

敬。”足見祭祖以敬神爲主要禮意。

以上十四種禮典，或爲賦予責任，或爲締結交往關係，或爲選拔賢能，

或爲敦睦邦交，或爲考核諸侯，或以哀戚之情從事喪葬，或以敬意祭祀祖

先，其主要禮意均極明確。然而各禮典均有繁複過程，須以諸多儀節完成

之，在具體執行諸多儀節時，仍須傳達基本禮意，方能支撑主要禮意之遂

行。下節分述之。

三、具體執禮時共通之三項基本禮意

古人執禮，每以肢體語言表達某一程度之禮貌，如揖拜周旋、袒襲髽免

·源· 摇經學的傳承與開拓（嶺南學報摇復刊第三輯）



等均是，即“禮容”之謂，古人亦謂之“儀”①，乃禮文之一部分②。禮容與儀，

雖能表達一定之意思，但如執禮之人僅專注於此，而忽略基本禮意，將不成

其爲禮。《左傳》昭公五年載：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 魯侯不亦

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

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國，行其政令，

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

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

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

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

又，同書二十五年載：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 是儀也，非

禮也。”

上文所謂“自郊勞至于贈賄”，指構成行聘之部分儀節，“ 揖讓周旋”指執禮

時之禮容，但即令儀節暢順，禮容無違，仍未能顯現執禮之誠意，遑論顯現

禮典之主要禮意？女叔齊批評魯侯“ 思莫在公，不圖其終”，有賢人而不能

用，聘於大國而未能安邦睦鄰，可見魯侯即使善於燕、射、聘、盟，實乃枉行

其禮，故女叔齊謂魯侯“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按：女叔

齊對於魯侯，乃以救亡圖存之標準批評之，而《儀禮》各禮典，對天子、諸侯、

大夫、士執禮之事，乃就國泰民安、各盡其責之理想狀況加以叙述，吾人自

·缘·《儀禮》各禮典之主要禮意與執禮時之三項基本禮意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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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周禮·保氏之職》：“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

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可見儀與禮容可視爲同義詞。至於六儀之容

當如何，鄭司農云：“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蹌蹌；喪紀之容，

涕涕翔翔；軍旅之容，闞闞仰仰；車馬之容，顛顛堂堂。”鄭玄云：“ 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

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

翼。”鄭司農與鄭玄雖各有詮釋，但均用高度抽象之形容詞予以描述，孫詒讓《 周禮正義》雖各有

詁訓，今日仍不易準確譯爲語體文。

古人所謂禮文，自包含禮容在内，此外如配合禮典之進行而有之陳設、幣帛等，亦爲禮文之一

部分。



不必沿用女叔齊之標準予以考察。雖然，筆者以爲《 儀禮》一書，除記各種

禮典之儀節、禮容外，尚透露出具體執禮時須具備三項基本禮意，即恭敬、

肅靜、潔淨，且三者相輔相成，乃足以支撑各種禮典之遂行。下文各舉數例

説明之，其餘可以類推。

（一）恭敬

此處所謂恭敬，不指上節所言之“祭祀敬神”，而指具體執禮時對人、事

均須心存敬意，而非徒具禮容而已。

《特牲饋食禮》，既筮尸，經云：“ 乃宿尸。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

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主人辟，皆東

面，北上。主人再拜，尸答拜。宗人擯辭如初，卒，曰：‘ 筮子爲某尸，占曰

吉，敢宿。’祝許諾，致命，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少牢饋

食禮》，既筮尸，經云：“吉則乃遂宿尸，祝擯。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尸

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按：尸非主人之尊

長，而主人或率宗人、子姓、兄弟、祝登門宿尸，且行再拜稽首之最敬禮者，

即對其人心存恭敬也。《 士虞禮》，既陰厭，尸謖，將出門，經云：“ 祝前，鄉

尸，還；出户，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降階，還；及門，

如出户。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祝引尸而先行，屢次還鄉尸、又

還而前行者，鄭注：“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凡前尸之禮儀在此。”蓋祝對尸

本宜辟退讓道，唯需引導，又不得不在前，故每還必有辟退之容，以示敬意也。

《聘禮》，卿既受命圖事，戒上介、衆介畢，經云：“ 宰書幣，命宰夫官具。

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

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

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

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

入。官載其幣，舍于朝。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按：此節述出使前，使

者及衆介於國君及卿大夫面前，接受宰、史、官點交之聘幣。及入所聘國之

境，展視之，以驗完整與否。經又云：“ 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

之館，如初。”按：使者與衆介，自受命至入居使館，凡四展幣檢視之。何以

如此？對幣聘之事心存敬意也。又，未入境之先，經云：“ 爲壝壇，畫階，帷

其北，無宫。”爲壝壇者，以習奠幣、執幣之禮也，何以如此？對聘使之事心

存敬意也。《士喪禮》，既筮宅，歸哭。經云：“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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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主人在殯門外視椁，自左方先行向西南

方，再繞椁而行，一周而反於原位。故胡培翬《儀禮正義》卷二十八云：“ 西

面者，殯門外東方之位，西面。則以南，以左，左還椁，謂循井椁之南而西，

而北，而東，周繞而詳視之，乃反於拜位也。”主人繞椁審視者，唯恐匠人井

構不善，對棺椁之事心存敬意也。

（二）肅靜

行禮而保持肅靜者，一爲尊重他人之發言，避免影響衆人之視聽；二則

藴含“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之意①；三爲避免干擾重要儀節之進行；四則

不敢以讙囂向君長。然則肅靜者，亦敬人、敬事之一端。故凡《 儀禮》經文

述其人發言、發聲者，乃禮之所必須。凡《 儀禮》經文未述其人發言、發聲

者，均應保持肅靜。

以《鄉飲酒禮》與《燕禮》言之，堂上主人方與主賓與衆賓周旋獻酢，堂

下衆人何得喧囂？及奏樂、工歌，尤不得喧囂。以《鄉射禮》言之，其進行之

過程，由司射與司馬主導（《 大射儀》由司射與司馬正主導）。三耦俟於堂

西，南面，東上，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於賓曰：“ 弓矢既具，有司請

射。”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司射又適阼階上，東北面告於主人

曰：“請射于賓，賓許。”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於此對話

之時，凡與會者均應肅靜，否則將干擾射禮之進行。其後司射命上射、下

射，司馬命張侯、獲者之時，衆人亦須肅靜，否則將干擾司射、司馬之命令。

及將射，司馬出於司射之南，升自西階，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於物間，右執

簫，南揚弓，命去侯，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絶，以至於乏。此一措施，乃爲堂

下衆人之安全設想。故司馬之命去侯，因距離遠，聲量必大而長，獲者乃能

聽見，獲者之許諾，因場地大，聲量亦必大而長，衆人乃能警覺，相對而言，

凡在場衆人均須肅靜，否則此一儀節之用意將隱而不彰，恐將出現傷亡之

事。乃射，獲者坐而獲，獲者之聲量亦必大而長，此時衆人亦須肅靜，釋獲

者乃能釋筭無誤。及樂射，衆人尤須肅靜，否則射者不能應樂節矣。蓋司

射猶如今之教練，教練有所指示，射者須聽清楚。而司馬之有此稱，猶如軍

旅之有官長，官長有命之時，部屬均須肅靜，命其進退，乃能進退，不責其出

聲，則不得出聲。《 大射儀》之過程亦大體如此，唯威儀較《 鄉射禮》爲繁

·苑·《儀禮》各禮典之主要禮意與執禮時之三項基本禮意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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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耳。

以《士喪禮》言之，有哭踴之事，唯若有重要儀節須進行，則暫時停止，

維持肅靜，避免干擾要事。經云：“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

不哭。”主人不哭者，君所使人將致君命也。既致命，主人乃哭，拜稽顙，成

踴。又經云：“掘肂見衽，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主人不哭

者，將升棺置於肂，恐干擾執事也。經又云：“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

衣。君至，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鄭注：“不哭，厭於君，不敢伸

其私恩。”至君哭之時，經云：“ 主人哭，拜稽顙，成踴。”君哭乃敢哭也。又

云：“卒奠，主人出，哭者止。”此時哭者止者，鄭注：“ 以君將出，不敢讙囂聒

尊者也。”經又云：“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貳車畢乘，主人

哭，拜送。”主人先不哭者，君乘車將出也，故待貳車畢乘乃哭。《 既夕禮》：

“請啓期，告于賓。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

即位，袒。”婦人不哭者，鄭注：“ 此不象如初者，以男子入門不哭也。不哭

者，將有事，止讙囂也。”經云：“公賵，玄纁束，馬兩。擯者出請，入告，主人

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主人不哭者，鄭注：

“尊君命也。”主人既尊君命出門迎君，不宜哭也。往葬，經云：“ 至于邦門，

公使宰夫贈玄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此時主人不

哭者，亦將聽君命也。至於壙，經云：“ 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

面，皆不哭。乃窆，主人哭，踴無筭。”臨壙先不哭者，以將窆，恐干擾執事，

故窆後乃哭，踴無筭。綜上觀之，喪禮雖以哀戚爲主，但若有重要儀節或有

君上之命，哭踴之事亦須暫停，維持肅靜，以確保禮典之遂行。

（三）潔淨

潔淨者，亦敬之一端，不淨則無法示人以敬。《大射儀》：“前射三日，宰

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鄭注：“ 滌謂溉器，掃除射宫。”謂維持器具及

射箭場地之潔淨也。《 聘禮》，使者既受命，攜幣及圭、璧、璋、琮等而行，入

所使國之境，展幣檢視，拭圭、拭璧，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及郊，及館，又

皆展如初，蓋唯恐圭、璧、璋、琮之不潔也。及公禮使者，經云：“ 公升，側受

几于序端。宰夫内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

中攝之，進西鄉。”宰夫既已拂几者三，以公之尊，又拂几者三，唯恐几之不

潔對使者不敬也。凡此，均以潔淨示人以敬。又，《士昏禮》：“婦至，主人揖

婦以入。⋯⋯媵御沃盥交。”鄭注：“媵沃壻盥于南洗，御沃婦盥于北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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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贊者徹尊幂，舉者盥，出，除鼏，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

俎從設。”可見將同牢，夫、婦與舉者皆盥手，而尊、鼎亦皆有幂，爲潔淨也。

蓋凡飲食，必設罍與洗或匜與盤以盥手，設蓋、幂以防塵，《 士冠禮》、《 鄉飲

酒禮》、《燕禮》、《聘禮》、《公食大夫禮》及《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等

亦均如是。又凡獻、酢，賓主必上下堂洗爵，不憚其煩，爲維持潔淨也①。

古人事死如事生，於人既重潔淨，於亡者亦如是，《士喪禮》，既爲銘，經

云：“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爲垼于西牆下，東鄉。新盆、槃、瓶、廢敦、重

鬲，皆濯，造于西階下。”嗣後淅米，煮於垼，爲亡者沐櫛、洗浴、蚤揃、鬠，既，

經云：“巾、柶、鬊、蚤埋于坎。”蓋亡者别用新器皿，不與生者所用相混外，用

畢又均埋於坎，重潔淨也。於神更加重視。《 特牲饋食禮》，既筮日、宿尸、

宿賓，厥明夕，主人冠端玄，及子姓、兄弟、賓及衆賓、宗人及祝均即位，經

云：“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賓出，主人出，皆

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

請期曰羹飪。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又云：“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

外，東方，南面，視側殺，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蓋祭之前夕，凡將與祭者均

參與檢視器皿是否潔淨、犧牲是否肥充。及祭日，夙興，主人、主婦仍親自

監督殺牲是否順利、饎爨是否正確潔淨。凡此，唯恐犧牲與粢盛、器皿之不

潔也②。《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即位於廟門之外，視刲羊、擊豕，宗人告

備，乃退。雍人、廪人、司宫摡諸陳設、器皿，鄭注：“ 凡摡者，皆陳之而後告

絜。”主婦則被錫衣，移袂，薦自東房，親自處理陰厭所需祭品。又，《特牲饋

食禮》、《少牢饋食禮》，設罍、洗，主人與賓、祝先盥於洗，主婦盥於房中③，

及尸至，以匜、槃盥之。蓋不論大夫禮或士禮，祭祖之時，人、尸、神均不得

不潔也。

·怨·《儀禮》各禮典之主要禮意與執禮時之三項基本禮意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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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飲酒禮》：“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鄭注：“敬禮殺也。”蓋旅酬乃飲酒進入興致之階段，不洗

以拉近彼此之距離。

古人祭祀，重牛，除用騂、用犢外，尤重其角。《禮記·王制》：“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

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孔子家語·郊問》：“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

唯具，所以别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所謂在滌者，《 公羊傳》宣公三

年：“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注：“滌，宫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

滌絜清。”若牛體有傷，或牛角損毁不正，則改卜牛，蓋已不潔淨也。《 春秋》宣公三年：“ 春，王正

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定公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鼷鼠又

食其角，乃免牛。”均其證也。

《少牢饋食禮》不言主婦盥於房中，《特牲饋食禮》不言祝盥，蓋省文也。



四、結摇摇論

上文所舉基本禮意諸例，雖分恭敬、肅靜、潔淨三者，實則肅靜、潔淨亦

以恭敬爲本，恭敬者，藴之於内，肅靜、潔淨者，形之於外，内外相合，乃能顯

示誠意，有誠意，乃有基本禮意可言，有基本禮意可言，各種禮典之主要禮

意方可顯現而無憾。若不如是，祭禮進行時對尸不敬，射禮進行時喧嘩混

亂，飲食禮進行時器皿不淨，禮典或將中斷，禮意如何顯現？《左傳》中對執

禮不敬必有後殃之記載不下十餘處①，《禮記·曲禮》首句言“ 毋不敬”，恰

能説明本文之宗旨。日本茶道宗師千利休標舉茶道之精髓，得四字訣，曰

“和、敬、清、寂”，其言頗饒禪意，淺人或難曉悟。筆者對於古禮之闡釋，每

欲卑之無甚高論，以求平實易曉，故約古禮之基本禮意爲三字訣，曰“ 敬、

靜、淨”，而歸結於“敬”。林安梧教授曾以“敬而無我”、“靜爲燥君”、“淨而

無染”分隸儒、道、釋三教，認爲乃其“ 身心治療上可能起的效用”②。筆者

以爲後世之三教均曾沾溉於華夏古文明，其所主之敬、靜、淨，頗受益於古

禮，唯古人謂之教養者，林教授謂之“身心治療”耳。今之國人，或有自我中

心不知敬人者，或有於公共場合大聲喧嘩者，亦有亂拋垃圾不注重衛生者，

不如古人之善反省，讀此或能有所警惕歟？

（作者單位：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园员· 摇經學的傳承與開拓（嶺南學報摇復刊第三輯）

①

②

如《左傳》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内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 晉侯其無後

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

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按此謂晉侯受玉惰不敬。文公四年：逆婦姜于齊，卿不行，

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

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按此謂逆婦

卿不行不敬。文公十四年：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按此謂弔唁不敬。成公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 晉侯必不免。詩曰：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按此謂行聘禮不敬。以上

四條，除晉侯受玉惰、逆婦卿不行不符心存敬意之基本禮意外，其餘二條未明言具體原因，然其

受批評，必在恭敬、肅靜、潔淨三者之中矣。

參林安梧《“儒、道、釋”三教與“身心治療”———以“ 敬、靜、淨”三個核心概念的展開》，載《 元亨

學刊》第二期（圆园员员年 员圆月），臺中：元亨書院。



“ 孟子深於《 易》”論

陳雄根

摇摇【摘摇要】趙岐《孟子題辭》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

《書》”。今觀《孟子》徵引《詩》、《書》者甚衆，然未見引《易》之例，

學者或置疑孟子未嘗論《易》。查《孟子》一書闡發《易》理之處甚

多，特未明言之矣。本文梳理《孟子》學説合乎《易》義者共二十例，

所涉内容，包括義利之辨、與民同樂、“時”之觀念、仁者樂天、大勇、

勿正勿忘、善與人同、正位與大道、性善説等，涵蓋孟子主要學説。

此二十條，直接闡發《周易》正文者，有《豫》卦、《復》卦、《恒》卦、《大

過》卦、《小畜》卦、《大畜》卦及《无妄》卦，其餘皆與《易傳》（包括

《彖》、《象》、《文言》、《説卦》及《序卦》）之義相通。至於孟子是否

闡發《易傳》之義，此中牽涉《易傳》、《孟子》寫作年代孰先孰後問題。

本文參考近人李零、金景芳、李學勤之説，認爲《易傳》之成書，當在

《孟子》之前，而《孟子》一書闡發《易傳》之可能性爲大。退一步而言，

《易傳》縱或有後人因《孟子》學説而補入之言論，然二者闡發《周易》

之義，亦理無二致。故焦循“孟子深於《易》”論，其説當可確立也。

【關鍵詞】義與利摇與民同樂摇以戰爲喻摇“時”之義摇性善説

一

趙岐《孟子題辭》謂孟子“ 通‘ 五經’，尤長於《 詩》、《 書》”①。朱熹《 孟

① 見《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圆园园园年版，第 远頁。



子序説》引程子謂“知《易》者莫如孟子”①。又焦循著《孟子正義》，屢言孟

子深於《易》。然今觀《孟子》徵引《詩》、《 書》者甚衆，未見引《 易》之例，學

者遂或置疑孟子未嘗見《易》②。查《孟子》一書闡發《易》理之處甚多，特未

明言之矣。本文參考前人及時賢之説，推尋《 孟子》書中闡發《 易》理之處，

分條説明於下。

二

（一）義與利

《 孟 子 》開 篇 即 載 孟 子 與 梁 惠 王 論 仁 義 與 利。《 梁 惠 王 上 》

（ 员援员）③云：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 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

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

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

利！”（頁 圆—源）

朱熹《孟子集注》（以下簡稱“朱《注》”）於“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

後其君者也”後注云：“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 亦有仁義而已’之意

也。”④又於“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下注云：“ 循天理，則不求利而

自無不利；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⑤按：《周易·乾》卦云：“ 乾：

·圆员· 摇經學的傳承與開拓（嶺南學報摇復刊第三輯）

①

②

③

④

⑤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圆园园缘年版，第 员怨苑頁。

李光地《榕村語録》卷五云：“孟子竟是不曾見《易》，平生深於《詩》、《 書》、《 春秋》，《 禮經》便不

熟。”（《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员怨愿苑年版，第 苑圆缘册，第 远远頁）

本文《孟子》分章據楊伯峻《孟子譯注》，香港：中華書局 员怨怨苑年 员月再版。又本文所引《 孟子》

原文，據《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圆园园园年版。所引原文及注

疏頁碼附於引文之後，外加括號。

《四書章句集注》，第 圆园员頁。

同上書，第 圆园圆頁。



元、亨、利、貞。”①（頁 员）《文言》云：“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

孔穎達《疏》（以下簡稱孔《疏》）云：“‘利者義之和’者，言天能利益庶物，使

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 利物足以和義’者，言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

得其宜，足以和合於義，法天之‘ 利’也。”（ 頁 员源—员缘）孟子生當戰國之世，

人欲横流，爭權奪利，無復有仁義存焉，故言仁義而不言利，以拔本正源。

孟子深知爲仁義者，乃循天理行事；使物各得其宜，乃法天之“ 利”，故雖不

求利，而利自見。

又《離婁下》（愿援圆远）云：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頁 圆苑圆）

按：此處所言之利，亦即《 周易·乾》卦所言“ 乾：元、亨、利、貞”之“ 利”。

焦循《孟子正義》云：

孟子獨於故中指出利字，利即《 周易》“ 元、亨、利、貞”之利。《 繫

辭傳》云：“變而通之以盡利。”《 彖傳》云：“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乃利貞。”利以能變化，言於故事之中，審其能變化，則知其性之

善。利者義之和。《禮記·表記》云：“道者，義也。”《注》云：“ 謂斷以

事宜。”《春秋繁露·仁義法》云：“ 義者，謂宜在我者。”其性能知事宜

之在我，故能變通。⋯⋯《 繫辭傳》云：“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云：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又云：“又明於憂患與故。”通者，通

其故之利也。察者，察其故之利也。明者，明其故之利也。故者，事

也。《傳》云：“通變之謂事。”非利不足以言故，非通變不足以言事。諸

言性者，據故事而不通其故之利，不察其故之利，不明其故之利，所以

言性惡，言性善惡混，或又分氣質之性，義理之性，皆不識故以利爲本

者也。孟子私淑孔子，述伏羲、神農、文王、周公之道，以故之利而直指

性爲善，於此括全《易》之義，而以六字盡之云：“故者以利爲本。”明人

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利不利之間，利不利即義不義，義不義即宜不

·猿员·“孟子深於《易》”論摇

① 本文所引《周易》原文，據《 周易正義》，《 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圆园园园年

版。所引原文及注疏頁碼附於引文之後，外加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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